
壹、民事判決                                            

102080101 有關「松崗」商標侵害商標權事件(修正前商標法§62○2 、

商標法§70○2 、公平交易法§20I)（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商訴字第

42 號民事判決） 

 

爭議標的：原告之「松崗」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被告是否違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規定? 

系爭標的：以「松崗」二字作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 

據爭商標：附圖 1 

 等  

附圖 2（專屬授權，授權範圍為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合理使

用）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 

 

判決要旨 

按公司名稱之目的在於識別交易主體，與其他企業相區別，並確保法律行為及權

利義務歸屬之同一性，而商標主要功能則是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是公司名稱與

商標兩者意義、功能並不相同，本不相互制限。惟當企業使用公司名稱經營業務，

致公司名稱兼具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時，始因跨界兼具商標識別功能而與

商標權有所扞格，而在符合法律規定要件之情形下，令公司命名自由對商標權退

讓，將之擬制為視為商標權侵害。在本件情形，原告前將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

體經銷業務出售予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前身文魁公司，並授權文魁公司使用附圖 2

商標於上開業務，是被告公司使用附圖 2「松崗」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或為附

圖 1商標效力不及之商品或服務時，並不構成對原告附圖 1「松崗」商標之侵害，

此點應為原告所不爭，故於本件亦強調非主張被告有「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使用同一或類似商標」之侵害商標權行為。職是，被告使用「松崗」商標之「商

標使用」行為，尚且不構成原告就附圖 1商標之商標權侵害，則被告強度更低之

使用「松崗」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之「公司命名」行為，自更不宜「視為」因此



侵害原告之商標權。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一）原告主張： 

1.原告於民國 65 年成立，初名「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司」，透過

電腦書籍之出版及程式軟體之推介，致力於電腦教育之推廣，嗣於 91 年

變更公司名稱為「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自 74 年起，先後取得

如附圖 1 所示等商標註冊，該等商標使用領域囊括電腦圖書及各種電腦

軟硬體，且原告使用該等商標所代理及營運之線上遊戲深受消費者喜

愛、銷售量極佳，屢屢獲得相關獎項，並大量於相關展覽曝光，附圖 1

商標使用期間長達 27 年，已使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普遍認知，而屬「著名」

商標。原告於 91 年 11 月 14 日與被告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松崗資產公司）簽訂授權書（下稱系爭授權書），約定將原告所有如附

圖 2 所示之商標獨家授權予被告松崗資產公司使用，授權範圍限於電腦

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合理使用。然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原名文魁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文魁公司），於 96 年 3 月變更公司名稱為「統一

元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後再於 98 年變更為「松崗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明知附圖 1 商標存在，卻惡意侵害之。而被告松崗電腦圖

書有限公司（下稱松崗電腦公司）、松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

德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育公司）與松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松崗國際公司）均為被告松崗資產公司 100%持股之子公司，該三家公

司亦明知「松崗」二字為他人著名註冊商標之中文部分，仍以附圖 1 商

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造成相關消費者之混淆誤認。 

2.附圖 1 商標是著名商標： 

(1)原告自 74 年起即申請註冊包含「松崗」文字之附圖 1 商標高達 20 餘

件，其使用期間長達 27 年，使用範圍囊括電腦圖書及各種電腦軟硬

體之商品，現在更以線上遊戲為主，原告在華人最大電玩網站「巴哈

姆特電玩資訊站」上時常發布新聞稿，推廣原告代理或發行之線上遊

戲，或報導原告主辦之線上遊戲對戰活動，相關之報導或宣傳高達

1168 餘篇，足見其宣傳之期間長且頻繁。又原告向來積極參與國內外

之各大電玩展覽。原告公司不僅在國內宣傳之期間長且頻繁，其宣傳

之觸角甚至觸及國際大型娛樂互動展覽，增加附圖 1 商標之曝光度，

可見該等商標應已達著名程度。 



(2)原告目前以線上遊戲之代理及營運享譽全國，曾代理轟動一時之星海

爭霸、魔獸爭霸 3 及暗黑破壞神 II 等熱門遊戲，引發全國相關消費者

之爭相搶購，無人不曉；其代理及營運之線上遊戲更頻繁獲得眾多優

異獎項，更曾榮獲世界最大第三方遊戲開發廠商 ActivisionBlizzard 頒

發最佳銷售成就獎，足證「松崗」系列商標因二十多年之長期使用、

推廣及屢屢獲獎，已在相關事業及消費者間廣為人知；講到「松崗」

二字即使人聯想到原告公司，甚至吸引相關消費者為原告公司在華人

最大電玩網站及維基百科上編輯資訊。而在最大搜尋網站 Google 輸

入「松崗」關鍵字，原告為第一筆資訊，且在 Google 顯示之相關搜

尋中，大部分之相關蒐尋更指向原告，根據 Google 公司決定搜尋排

名之 Page Rank 演算法原理，係計算有多少超連結連進某網站，分析

各個連進來的超連結的品質，以大略統計出某網站之重要程度。換言

之，越多其他網站以超連結連結至某網站，代表該某網站之重要程度

越高。職此，就原告出現在 Google 瀏覽結果之第一筆觀之，原告公

司「松崗科技」相較於其他帶有「松崗」二字之詞彙，最常出現在其

他網頁上，且有許多外部網站連結至原告公司官網。既然有許多外部

網站願意連結至原告公司之官網，可見相關事業對附圖 1 商標極為認

識，該等商標應已達著名程度。 

3.被告等公司使用「松崗」二字為渠等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有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且有減損附圖 1 商標之識別性： 

(1)原告公司目前以「線上遊戲代理與營運」、「PC 遊戲翻譯」為主要

業務，與電腦有關；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及松崗電腦公司、更名前之被

告德育公司現皆以「電腦書籍出版」為主要業務，而被告松崗國際公

司主要業務在經營 3C 賣場，更是直接銷售電腦硬體。被告松崗資產

公司、松崗電腦公司及松崗國際公司之公司名稱特取部分均為「松

崗」，與附圖 1 商標之中文字完全相同，原告及被告等公司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高度類似，相關消費者極易誤認原告是因為經營線上遊戲有

成，進而擴展業務至電腦圖書出版及 3C 賣場之經營，而有多角化經

營之情況，極易使相關事業及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司間存在關係企業、

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甚至誤認公司為同一，致消費者有混淆誤

認之虞。 

(2)原告於 99 年 10 月 20 日左右屢接獲消費者來電詢問非原告公司辦理

之業務、貨運公司誤投郵包、銀行來電詢問原告與被告松崗資產公司

之關係。再者，維基百科上甚至誤載將原告認為是被告等所組成之「松



崗集團」之一部份。YAHOO 知識上亦有：「您講的應該是松崗電腦

圖書有限公司，是由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所投資的，松崗電腦圖書

有限公司主要是圖書出版，不過他們也有代理一些國外的 GAME」之

錯誤回答。被告等使用原告公司之著名註冊商標之文字部分，作為自

己公司名稱而使用於類似商品或服務，確實已造成相關消費者之混淆

誤認。 

(3)被告等公司使用「松崗」二字為渠等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非但有減

損附圖 1 商標之識別性之虞，實際上亦已減損該等商標之識別性，自

維基百科「松崗時尚廣場」之錯誤資訊及 YAHOO 知識上之錯誤回答

可知，被告松崗電腦公司等亦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當提到「松崗」

二字，相關消費者所聯想到不只原告公司而已，甚至會產生原告與被

告等是否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公司之疑問，足見前揭商標之識別性已淡

化、減損。被告松崗電腦公司與原告更名前之名稱「松崗電腦圖書資

料股份有限公司」高度相似，被告松崗電腦圖書公司甚至在其官方網

站之公司簡介處稱：「為了因應後 PC 時代的來臨，文魁以多元化的

經營，於 91 年，併購松崗電腦圖書」云云，其「併購」二字，極易

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原告已與當時之文魁公司「合併」而消滅，足以間

接證明被告等不但知悉「松崗」二字係原告公司之著名商標，且「故

意」僭取為自己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以攀附原告之商譽，令相關事

業及消費者混淆誤認。 

(4)綜上，參照本院 101 年度民商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意旨之判斷標準，

「松崗」二字應為各被告公司之「特取部分」，至於「資產管理」、

「資訊」、「電腦圖書」等，應為業務種類。倘事業體將他人著名商

標內之文字作為自己事業名稱之「特取部分」，縱有標示不同業務種

類，然若仍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者，仍違反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之規定。 

4.被告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附圖 1 商標及以「松崗」二字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經原告長期使用

業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具有相當知名度，應受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保護。然被告松崗資產公司、松崗電腦公司、德育公

司及松崗國際公司，均使用完全相同於原告公司名稱特取部分及商標之

「松崗」二字，且與原告公司從事與電腦相關之業務有高度關聯，極易

使相關事業及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司間存在關係企業、加盟關係或其他類

似關係；況且，相關事業及消費者確實業已有誤認之情形，而影響交易



安全及產品、服務來源之識別，故被告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二）被告松崗資產公司、被告松崗國際公司及被告德育公司部分抗辯以： 

1.附圖 1 商標非為著名商標： 

(1)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曾蒐集彙整從西元 2005 年 7 月 1

日至西元 2010 年 6 月 30 日之 5 年間各級法院、公平會、財團法人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及智慧局曾經認定為著名商標之案例，編

造完成著名商標名錄及案例評析，其中並未有附圖 1 商標；經濟部曾

表示是否為著名商標，得以商品或服務銷售發票、行銷單據、進出口

單據及其銷售數額統計之明細來認定。而我國商標審查實務上，亦曾

以商標或標章在市場上之評價、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名或其

營業狀況，認定是否為著名商標。原告並未提出任何客觀、公正之機

構，就其主張附圖 1 商標為著名商標，僅以其單方製作之公司網站資

料，稱其以線上遊戲代理及營運享譽全國，其知名度並經「巴哈姆特

電玩資訊站肯定」，收錄於其遊戲廠商之名詞資料庫中云云，惟何謂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該站收錄遊戲廠商之名詞資料庫之標準為

何？是否任何一家線上遊戲廠商均可收錄於其名詞資料庫？又線上

遊戲人口相對於其他產業之廣大消費者，仍屬少數，並非所有人皆會

使用網路，會使用網路之人亦少數比例會使用線上遊戲，更遑論聽過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又原告以其資料已經「維基百科」收錄，

惟所謂「維基百科」係一個人人皆可編輯、修改、刪除之自由的百科

全書，則任何人均可上網自行編輯建立一個條目，僅憑一個人皆可自

行建立、編輯並修改之「松崗」條目，更不足以認定「松崗」商標為

「著名」商標。甚者，原告以其公司有龐大之瀏覽量，在 Google 顯

示之相關搜尋中，原告公司為第一筆資訊。惟 Google 之搜尋並非僅

依瀏覽量是否龐大做結果排序，原告公司網站瀏覽量是否龐大亦不必

然得出原告公司及「松崗」商標享有極大之知名度之結論。原告稱渠

持有之「松崗」系列商標為「著名」商標與事實不符。 

(2)被告松崗資產公司持有之「松崗」商標才是「著名」商標，被告公司

於 91 年就附圖 2 商標取得永久專屬授權，合理使用於電腦圖書出版

及商業軟體經銷，戮力經營至今，松崗商標之所以為眾多消費者認識

與知悉，係因為被告公司不僅出版電腦圖書，在馬來西亞有子公司，

並於 92 年掛牌上櫃，發行股票，其後更經營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都市更新重建及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等業務。被告松崗資產公司自



98 年至 100 年每年營收額均超過 4 億元，有經會計師簽證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可稽，公司資本額更高達 20 億元，原告公司資本

額僅約 4 億 9 千萬，亦非上市上櫃公司，僅代理及經營線上遊戲，其

消費者為少數線上遊戲人口；而被告公司之消費者則擴及廣大股民、

不動產客戶、金融機構、政府機關、電腦圖書讀者及商業軟體消費者，

為全國各行各業消費者普遍周知，被告公司根本不可能亦無須攀附原

告公司之商譽。 

2.被告松崗資產公司成立時初名「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96 年變更公司

名稱為「統一元氣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98 年再變更為「松崗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公司成立時初名「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

司」，雖原有電腦圖書出版及程式軟體推介等業務，惟於 91 年 2 月 8 日

與被告松崗資產公司簽訂買賣契約，二部門出售後，為避免與被告公司

經營同一或類似業務，原告隨即變更公司名稱為「松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原告公司復於同年 11 月 14 日與被告松岡資產公司簽訂系爭授權

書，當時原告公司名稱即已變更為松崗科技公司，授權書再重申原告公

司獨家授權予被告公司第 00023787 號商標及第 00507262 號商標使用，

為永久專屬授權，惟授權範圍限於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合理使

用。故被告公司確實已於 91 年收購原告公司電腦圖書出版及商業軟體銷

售部門，被告公司既已取得上開商標之永久專屬授權，為出版圖書、發

行商業軟體，以行銷之目的，自得合理使用於書籍、雜誌、包裝、封面、

照片、信封、信紙、型錄、證書、說明書、名片、海報等。附圖 1 商標

非著名商標，已如前述，且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及被告松崗國際公司二者

經營類別均與原告不同，是被告自得將之使用於公司特取名稱，要屬當

然。 

3.被告松崗資產公司係以經營電腦圖書為主要營業項目、被告松崗國際公

司主要經營業務為不動產經營管理，與原告公司主要代理線上遊戲為主

要營業項目相去甚遠。原告渠稱之電子 3C 廣場僅為眾多不動產標的物中

之一件，不能遽指為被告松崗國際公司主要業務在經營電子 3C 廣場，而

與原告公司業務有高度關聯性並淡化松崗商標之識別性。況且附圖 1 商

標並非著名商標，被告松崗國際公司之業務與原告公司完全不同，亦無

可能淡化松崗商標之識別性。而被告德育公司與原告公司名稱完全不

同，無可能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亦不知從何淡化「松崗」商標之識

別性。 



4.按公平交易法係以維護市場公平交易競爭為立法目的之一，被告等公司

並無利用或模仿原告公司之成果，達到不公平競爭之程度，原告公司係

經營線上遊戲，被告公司等均無線上遊戲相關產品，尤其被告松崗資產

公司係上櫃公司，受到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監督，則何來不正

競爭，原告主張被告等違反公平交易法顯有誤會。 

二、本案爭點 

（一）原告之「松崗」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 

（二）被告是否違反修正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規定? 

三、判決理由 

（一）按商標法第 7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

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

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核

其立法理由：「一、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六十二條移列。二、本條

規範之意旨係為加強對『著名商標』之保護，為與國際規範相調和，將之

擬制為侵害商標權。三、原條文第一款不適用於「可能」有致減損著名商

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情況，使著名商標權人須待有實際損害發生時，始能

主張，而無法在損害實際發生前有效預防，且著名商標權人要舉證證明有

實際損害發生，特別是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實際減損之情形相當困

難，為避免對著名商標保護不周，爰參考美國商標法第 43 條之規定，於

第 1 款及第 2 款增加『之虞』之文字，並修正如下：(一)原條文第 1 款將

著名商標使用與非屬商標使用之公司名稱使用等侵害行為併列於同一款

規定，由於類型不同，爰將其後段規定之非商標使用行為，單獨移列於修

正條文第 2 款。(二)第 2 款由原條文第 1 款後段移列，與前段商標使用之

侵權態樣區分，修正如下：1.將「團體名稱」納入本款例示保護之標的，

以期周全。本款所稱之公司、商號、團體名稱，係指依據公司法、商業登

記法或其他相關法規，於各該主管機關申請設立、成立或開業登記之名稱

而言，其所使用之文字固多以中文為主，然本款規定之擬制侵害行為態樣

並不以使用中文為限，若該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係外文，如未得商標權

人同意，而以該外文作為自己公司、商號或團體之外文名稱，或作為進出

口廠商向貿易局登記之公司英文名稱時，則相當於本款所規定以著名商標

中之文字作為表彰營業主體名稱之情形，併予說明。2.本款之適用增列『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形，係指行為人之公司、商號、團體或網



域名稱與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相同，且其經營之業務範圍與著名註冊商

標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構成相同或類似，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

形。因原條文第 1 款後段規定對此並未規範，僅規範『致減損著名商標之

識別性或信譽』之情形，而須適用原條文第 2 款『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需有實際混淆誤認之發生，對著名商標權人保障不周，爰予明定。……

(四)原條文第 2 款刪除。原條文第 2 款規定僅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

而未得商標權人同意，逕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

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者，即視為侵害商標權，對註冊商標之保護範圍顯然過廣，使

得實務上有商標權人濫行寄發存證信函之情形，且法院曾以商標註冊需經

公告，該公告之公示效果已足以使第三人知悉該註冊商標之存在，而認定

第三人符合『明知』之主觀要件，更加深商標權人濫用該款規定之情形，

為避免過度保護註冊商標，並造成權利濫用之問題，爰予刪除。」準此，

對於他人之「註冊商標」而未得商標權人同意，逕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

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

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即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情形，現行法

已修正為以「著名商標」為必要，避免過度保護註冊商標，並造成權利濫

用之問題。 

（二）次按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商標法所稱之「著名」，指有客觀

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著名商標之認定，

應就個案情況考量下列足資認定為著名之因素：1.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

或認識商標之程度。2.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3.商標推廣之期間、

範圍及地域。4.商標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5.商標成功執

行其權利之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6.商標

之價值。7.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因素。8.著名商標之判斷，應

以中華民國境內，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為準（參照司法院釋

字第 104 號解釋）。 

（三）原告主張其使用如附圖 1 所示商標之期間長、地域範圍廣，所代理及營運

之線上遊戲深受消費者喜愛，銷售量極佳，且屢屢獲得相關獎項，平日亦

積極參展宣傳，知名度已獲華人最大動漫及遊戲社群網站「巴哈姆特電玩

資訊站」之肯定，又以世界最大搜尋網站 Google 輸入「松崗」關鍵字搜

尋，原告公司為第一筆資訊，且大部分相關搜尋指向原告公司，再參諸被

告松崗資產公司選擇向原告公司收購電腦書籍出版部門之情狀，足見上開

商標為著名等情，惟查： 



1.原告官方網站之公司歷史沿革及榮耀紀錄網頁乃原告單方面製作，自不

足憑以認定附圖 1 商標為著名。原告雖提出獎項照片，證明其確實獲

「SGM Award 新時代獎」、「千禧 Game Star 遊戲選拔賽獎」等眾多優

異獎項，惟該等獎項之選拔標準為何，均有未明，況該等獎項之獲取，

並不足以證明附圖 1 商標在國內相關業界之排名、商業價值、消費者滿

意度、市場占有率、行銷統計等，更無法證明系爭商標是否為相關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 

2.原告雖主張其經「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收錄於其遊戲廠商之名詞資料

庫，且原告在「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發布之新聞稿多達 1 千餘則等語，

然「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收錄遊戲廠商於名詞資料庫之標準為何、編

輯者為誰、是否僅收錄擁有著名商標之廠商，實不明確；而原告歷年在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發布之新聞稿多達 1 千餘則之事實，至多僅能

證明該事實本身，惟「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之知名度及瀏覽流量如何，

上開原告發布多則新聞稿之事實是否足以推斷附圖 1 商標已為相關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仍未見相關證據連結其關聯性。 

3.維基百科係一個人人皆可編輯、修改、刪除之自由的百科全書，此有維

基百科說明網頁可參，是任何人既均可上網於維基百科自行編輯建立條

目，原告條目係由何人基於何目的編輯，均有未明，自不足以原告之資

訊為維基百科收錄，即認附圖 1 商標為著名商標。 

4.原告未證明 Google 係以瀏覽量決定搜尋結果之排名，縱認確實如此，則

自於 Google 以「松崗」為關鍵字搜尋結果原告列名第一之事實，至多僅

能證明各搜尋結果間之相對知名度，而無從證明排名第一之搜尋結果即

為著名，是亦無法證明附圖 1 商標為著名商標。 

5.原告主張其向來積極參與國內外之各大電玩展覽，固提出前揭參展照片

為憑，但此至多亦僅能證明該事實本身，至於原告積極參展結果，是否

已使附圖 1 商標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成為著名商標，仍未有相關

證據可資參佐。 

6.綜上，原告所提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附圖 1 商標已達相關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著名程度，從而，原告主張附圖 1 商標為著名商標，被告公司

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

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而為現行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規

定之視為侵害商標權行為云云，因構成要件不符，自非可採。 

（四）原告雖又主張：縱認附圖 1「松崗」商標非著名商標，被告公司於現行商

標法修正前即以「松崗」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故同時有修正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

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

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視為商標權侵害情形，此並不以「著名商

標」為要件云云。惟構成修正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之視為商標權侵害

行為，須以「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

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與「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間有因果關係為前提，此觀諸法文本身即明。經查，原告於 91 年 2 月 8

日將電腦圖書出版及商業軟體銷售部門出售予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前身文

魁公司，並約定原告不再經營該部門同質之業務，但與遊戲軟體相關之業

務不在此限；原告復於 91 年 11 月 14 日與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前身文魁公

司簽訂授權書，約定將原告所有之如附圖 2 所示商標獨家授權予被告松崗

資產公司前身文魁公司使用，授權範圍限於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

等情，業如前述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是早在被告公司以「松崗」為公

司名稱前，其等已在原告授權下以附圖 2 所示之「松崗」商標經營原告公

司出售之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業務，是縱認消費者確實混淆誤認

原告與被告公司為同一或有所關聯，亦難論斷係因被告公司以「松崗」為

公司名稱所致，或係被告公司使用附圖 2「松崗」商標所致，觀諸原告自

行提出之「YAHOO 知識」網頁，其西元 2005 年（94 年）4 月 25 日之

回答：「您講的應該是松崗電腦圖書有限公司，是由文魁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所投資的，松崗電腦圖書有限公司主要是圖書出版，不過他們也有代理

一些國外的 GAME」，亦可知早在 98 年被告松崗資產公司、松崗國際公

司及德育公司使用「松崗」為公司名稱前，即有人誤認原告公司與被告公

司係同一或有關聯之公司。綜上，即便認消費者確有混淆誤認情事，亦難

認與被告公司以「松崗」為公司名稱間有因果關係存在。 

（五）按公司名稱之目的在於識別交易主體，與其他企業相區別，並確保法律行

為及權利義務歸屬之同一性，而商標主要功能則是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

是公司名稱與商標兩者意義、功能並不相同，本不相互制限。惟當企業使

用公司名稱經營業務，致公司名稱兼具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時，始

因跨界兼具商標識別功能而與商標權有所扞格，而在符合法律規定要件之

情形下，令公司命名自由對商標權退讓，將之擬制為視為商標權侵害。在

本件情形，原告前將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業務出售予被告松崗資

產公司前身文魁公司，並授權文魁公司使用附圖 2 商標於上開業務，是被

告公司使用附圖 2「松崗」商標於該等商品或服務或為附圖 1 商標效力不

及之商品或服務時，並不構成對原告附圖 1「松崗」商標之侵害，此點應



為原告所不爭，故於本件亦強調非主張被告有「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服務

使用同一或類似商標」之侵害商標權行為。職是，被告使用「松崗」商標

之「商標使用」行為，尚且不構成原告就附圖 1 商標之商標權侵害，則被

告強度更低之使用「松崗」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之「公司命名」行為，自

更不宜「視為」因此侵害原告之商標權。 

（六）原告復主張被告以「松崗」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係以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原告公司名稱及原告附圖 1 商標，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致與原告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云云，惟原告未能證明「松崗」及附圖 1 商標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已如前述，且原告前將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業務

出售予被告松崗資產公司前身文魁公司，並授權文魁公司使用附圖 2「松

崗」商標於上開業務，自己則以「松崗」商標經營電腦遊戲業務，顯然已

自行將「電腦圖書出版與商業軟體經銷業務」、「電腦遊戲」區分為兩個

不同之競爭市場，由兩造各自經營，則自難謂被告與原告係在同一市場競

爭，而有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四、判決結果  

原告未能證明「松崗」為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公司名稱或著名商標，亦未能

證明被告公司使用「松崗」為公司名稱特取部分與消費者混淆誤認結果間存

在因果關係，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修正後商標法第 70 條第 2 款、修正

前商標法第 62 條第 2 款、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等規定，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